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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教科書選用辦法 

壹、依據： 

本細則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暨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及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成立細則訂定之。 

貳、目的： 

為利教科圖書選用作業進行，依合法、公平、公開、公正、客觀及專業之

原則，選用適合本校課程及學生使用之教科圖書。 

參、主辦單位：本校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 

肆、承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伍、作業內容說明： 

一、網路公告：通知各教科圖書出版公司有關本校遴選教科書之作業流程。 

二、報名：各教科圖書出版公司上網得知本校公告或收到通知後，自行決

定參加本校遴選作業與否； 如決定參加，需回函或傳真報名表。惟

超過報名截止當日，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三、教科圖書樣書展示：依據 102 年 2月 4日中市教小字第 1020005535

號文：「各校僅可就審定通過之教科圖書樣書進行選書作業，且應就

教科書之內容進行評選，不應將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參考書籍及

其他用具、物品等納入」。報名參選作業之出版公司，請於選書時間

前將所有「樣書」送交本校相關教師或領域召集人參閱。 

四、動態教科圖書說明會：依據府教學字第 09202209000 函：「請減少或避

免要求教科書出版業者派員出席教科書選用說明會」。原則上不舉辦

動態教科書說明會，各領域仍有需求，得自行決定是否邀集辦理，唯

必須僅遵只能針對「教科圖書之內容」做進一步的說明。 

五、教科圖書選用會議及議決流程： 

(一)成立教科圖書選用小組：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組長、領域(學科)

召集人、學年代表、各任教該科(領域)之教師及家長會代表。另成立

各領域教科圖書選用初選小組，成員包括各領域（學科）召集人、學

科教師代表，至少三人以上組成初選小組，並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

由教務（導）處統籌相關事宜。若該領域教師不足三人，由教務處推



2 

 

薦名單，校長遴選合適教師，被遴選教師得跨領域擔任初選委員。 

(二)選用程序 

   1.提供教科圖書資訊：由設備組提供所有版本教科圖書資訊，以利於評

選。教科圖書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不得納入評選

項目。 

   2.舉辦教科圖書展示會：由設備組邀集所有書商展示教科圖書及習作。 

   3.由各領域教科圖書選用初選小組召集人召集各小組成員，就所有版本

教科書之內容、取材、順序、編排、字體、紙張、印刷……等相關事

項詳加討論後，敘明選用版本順位、選用成員選用過程及評選決議，

作成會議記錄，交設備組彙整。 

   4.評選結果會議記錄經教科圖書選用小組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

公告，再交由設備組辦理採購事宜。由本校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由

各領域教師組成，其中曾參與各版本教科圖書編審或試用之人員不得

擔任委員會成員）召開，由出席會議的委員進行無記名投票，採多數

決，決定 114 學年度教科圖書使用之版本。 

六、注意事項： 

  1.選用作業一學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辦理時間為每學年度第二學期。 

  2.各領域教科圖書選用初選小組應選用教育部審定合格具有效期限內執

照的教科書。 

  3.各領域教科圖書選用初選小組評選教科書時，以三年一貫採同一版本

之教科圖書為原則；未選用同一版本者，應考量學生學習之延續性及

銜接必要性。有特殊需求或依前項規定選用教科圖書有困難者，應敘

明理由，並考量教材銜接問題，編撰銜接教材及安排銜接教學時間與

銜接補救措施等，報教育局備查。 

  4.選用教科書應把握時效，於每年五月起辦理選書，六月底前辦理完成。 

  5.現任或曾為各版本教科圖書編審或試用之人員，不得擔任小組成員。 

  6.每學年度應召開教科圖書選用檢討會議，作為次學年度選用教科圖書

之參考。 

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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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科圖書出版公司務必遵照本細則參與選用作業，未依規定或採行其

他未經本校認可之行為，本校得取消其參選資格。 

柒、各領域遴選作業時程表 

領  域 日   期 工 作 事 項 參  與  人  員 

國文 

114/5/9 (五)  

第五、六節 

13:20~15:00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閩南語 

114/5/9 (五)  

第五、六節 

13:20~15:00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任課教師） 

英語 

114/5/6 (二)  

第五、六節 

13:20~15:00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數學 

114/5/5 (一)  

第五、六節 

13:20~15:00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社會 

114/5/8 (四)  

第一、二節 

08:25~10:0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自然 

114/5/9 (五)  

第三、四節 

10:15~11:5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健體 

114/5/7 (三) 

第一、二節 

08:25~10:0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藝文 

114/5/6 (二) 

第一、二節 

08:25~10:0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綜合 

114/5/6 (二) 

第三、四節 

10:15~11:5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科技 

114/5/9 (五) 

第三、四節 

10:15~11:55 

教科書選用作業 評選委員會（該領域教師） 

    捌、本辦法經本校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會議通過，呈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4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教科圖書遴選作業報名表 

廠商名稱 

(全銜) 

參加遴選教

科書種類 

業務代表 

姓名 

聯絡電話 備註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4 月 18 日（五）止。 

二、 各廠商完成報名後，可送交

樣書至本校相關老師或領

域召集人。 

三、 請廠商於各領域遴選作業

完成後將樣書取回。 

四、 報名地點：教務處設備組 

電話: 04-26872564 轉 113。 

五、 傳真電話 : 04-26880609。 

 

 

 

 

 

 

 

 

 

 

 

 

 

 


